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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记者 李军)

为提高政府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
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10日，聊城市
政府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市长任
总指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
称市环境应急指挥部)以环保局、公安
局、监察局、民政局、发改委、商务局、财
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局、文
广局、交通局、消防支队、水利局、农委、
住建委、市政公用、安监局、气象局、林业
局、经信委、供电公司、电信分公司等部
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市环境应
急指挥部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市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市环境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主要负责市环
境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市政府从省、市科研单位和相关部
门聘请有关环境监测专家、危险化学品
管理专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辐射环境
管理专家、环境评估专家、卫生防护专
家、水利水文专家、损害索赔专家等组成
专家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参与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环境污染事件、生物物种安全事件、
辐射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
析由环保部门负责，并对相应的预警信
息进行监控；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藻类
污染的预防预警由环保部门会同水利、
气象等有关部门负责，并对相应的预警
信息进行监控；有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
件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信息接受、报
告、处理、统计分析由聊城市人民政府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组成部门和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负
责。

聊城市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机构组成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
工作。开展污染源、放射源和生物物种资
源调查和普查。掌握全市环境污染源的
产生、种类及地区分布情况；依法组织对
容易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事业单位及
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调查、登记、风
险评估，定期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
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开展突发环境事
件的预测、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各
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从源头把关，
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三同时”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过程中，重点加强对环境风险评价的审
查，检查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境风险隐
患防范措施和设施落实情况，以及针对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变化的环境风险隐患
防范措施补充完善情况。

聊聊城城市市环环境境应应急急指指挥挥部部成成立立
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由市长任总指挥

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的；因环境污染需疏
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因环境污染
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等突发环境事件。

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的；
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
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等突发环境事件。

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的；因环境污染
需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以
上2000万元以下等突发环境事件。

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
突发环境事件。

四四级级突突发发环环境境事事件件

Ⅱ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Ⅲ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Ⅳ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Ⅰ级红色预警

Ⅱ级橙色预警

Ⅳ级蓝色预警

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
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红色预警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
院授权负责发布。

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
扩大影响范围，造成更大危害的。橙色预警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

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
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黄色预警由聊城市人民政府发布。

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
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的。蓝色预警由事发地县级人民政
府发布。

Ⅰ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Ⅲ级黄色预警

突突发发环环境境事事件件预预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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